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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七题：处理印花税裁定申请 

2016 年 2 月 3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郭荣铿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人得悉，税务局近期处理就印花税提出的裁定要求（要求）所需的

时间长得不成比例，对法律界和涉及相关交易的各方均造成不便。当局就

物业交易于二零一二年十月引入买家印花税及于二零一三年二月引入双

倍从价印花税后，延误情况尤其严重。关于税务局在接获要求后至发出评

税通知书所需的时间（处理时间），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税务局在过去两年接获的要求数目为何，当中处理时间为一至三个

月、超过三个月至六个月，以及超过六个月的要求数目分别为何，以及仍

然待决的要求数目为何（以表列出该等资料）； 

 

（二）过去两年，税务局所接获的要求的平均处理时间为何； 

 

（三）税务局有否就处理时间订立任何服务承诺；若有，详情为何；若否，

税务局会否订立该项承诺；及 

 

（四）税务局会否采取措施缩短处理时间；若会，将实施的措施的详情及

预期结果为何；若否，理据为何？ 

 

答复： 

 

主席： 

 

  税务局致力为纳税人提供快捷及有效的服务。一直以来，税务局根据

《印花税条例》（第 117章）的相关条文处理印花税裁定申请（裁定申请）。

在处理裁定申请及作出相关决定时，税务局会考虑个案的所有情况，包括

文书正本及由纳税人提交的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 

 

  就提问的四个部分，我的回复如下： 

 



（一）过去两年，税务局收到及处理的裁定申请总数，请见附件。 

 

（二）由于过去两年所接获的部分申请仍在处理当中，税务局现阶段不能

就裁定申请的平均处理时间作统计。根据上述第一部分所载的数据显示，

该局在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五年收到的申请中，分别有 59,920 宗（占当年

总数的 90.1%）及 57,009 宗（占当年总数的 90.3%）个案可于收到裁定申

请后三个月内完成。每宗个案所需的时间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个案的复

杂性、所涉及的文书种类，以及申请裁定的人士提交所需资料和文件的时

间性。 

 

（三）由于各式裁定申请的种类有别而性质亦截然不同，税务局难以划一

为处理裁定申请订立服务承诺。在合适的情况下，税务局会为特定类别的

裁定申请制定服务承诺。现时，税务局已为处理涉及集团公司间转让的豁

免印花税裁定申请订定了服务承诺（八成半的个案须在收到申请及充足资

料后的三个月内完成）。 

 

（四）税务局致力提升其服务质素及效率。税务局不时就裁定申请发出指

引，以协助纳税人明白及履行其在《印花税条例》下的税务责任。为了厘

清纳税人对一些重要事项的理解及协助他们准时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税

务局日后亦会发出注意事项清单，协助有关的纳税人。 

 

 

完 


